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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清结算有限公司（迅清结算）市场咨询小组 
职权范围 

 
 
地位 
 
1. 市场咨询小组是向管理委员会提供意见的咨询小组。 
 
 
目的 
 
2. 市场咨询小组协助管理委员会掌握金融市场可能影响迅清结算业务和运作的最新发

展动向，并支持管理委员会制订公司的业务策略。 
 
 
成员 
 
3. 市场咨询小组由不多于七名成员组成，包括： 

 
(a) 首席执行官； 

 
(b) 由迅清结算董事会从其成员中提名的一位董事，有关董事不在迅清结算担任行

政职务；及 
 

(c) 由首席执行官或市场咨询小组主席提名的其他成员，有关成员为杰出商界领袖、
业界专家或其他拥有专门知识的人等。 

 
4. 市场咨询小组主席由首席执行官（经咨询董事会后）委任。 
 
 
会议次数及程序 
 
5. 市场咨询小组每季举行会议，就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宜进行讨论及提出意见。若市

场咨询小组主席认为有需要，可举行额外会议。会议前应给予所有成员足够通知期，
以便有最多的成员出席。 
 

6. 会议由首席执行官或市场咨询小组主席召开。视乎需要或成效，成员可亲身出席、
透过电话或以视像会议形式进行会议。 

 
7. 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三名成员（其中一人须是市场咨询小组主席）。 

 
8. 管理委员会成员应定期获首席执行官邀请参与市场咨询小组会议。首席执行官有酌

情权不时邀请其他行政人员出席会议，就会议上处理的事项的提供相关数据。 
 
 
职责、权力及职能 
 
9. 市场咨询小组的职责、权力及职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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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管理委员会讨论并提供意见，包括协助管理委员会洞悉全

球趋势和创新，以及当中可能为公司带来的问题、挑战及机遇； 
 

(b) 按管理委员会要求就迅清结算扩充业务、服务或产品的议题或事项作考虑、讨
论或提供意见；及 
 

(c) 总体上作为管理委员会的决策咨询班子，就有关迅清结算业务及营运的政策建
议、战略方向及主要业务发展或投资项目向管理委员会提供意见。 

 
10. 市场咨询小组成员须对下列事项保密：与管理委员会所讨论的一切事宜；及以市场

咨询小组成员身份所获悉的一切资料。 
 
 

– 完 – 


